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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财政人〔2013〕21 号 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 
关于印发教职工报考博士研究生及相关待遇 

暂行规定的通知 

学校各部门： 

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职工报考博士研究生及相关待遇暂行 

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教职工攻读博士需转档案的特殊规定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2013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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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 
教职工报考博士研究生及相关待遇暂行规定 

为提高教师学历层次，稳定骨干教师队伍，提高我校教学质 

量和科研水平，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及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 

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申请程序 

申请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教职工，需本人填写《河南财经政法 

大学教职工报考博士研究生申请表》，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报 

人事处批准备案。未经同意报考者，不予办理相关手续，回校后 

不予兑现相关待遇。 

二、申请条件 

2013年以前到校工作的教职工,在校工作满 3年后可报考博 

士研究生；2013 年以后到校工作的教职工，在校工作满 5 年后 

可报考博士研究生。 

三、报考类别 

1.统招博士研究生 

凡符合条件考取统招博士研究生， 凭录取通知书办理离校手 

续，从入学的下一个月开始停发工资，取消编制。 

2.定向、委培博士研究生 

申报定向、委培博士研究生的，需遵守以下程序：①在校内 

选择定向、委培单位，由定向、委培单位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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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考人申请表上签署明确意见后， 报人事处审核备案； ②录取后， 

行政关系转入定向、 委培单位； ③毕业后到定向、 委培单位工作。 

3.同意转走档案的委培博士研究生 

对录取时转走档案， 毕业后又愿意回校工作的委培博士研究 

生，除符合以上正常的定向、委培博士研究生的规定外，还需遵 

守此类博士生的特殊规定（见附件）。 

四、培养费用 

读博期间的培养费用由本人自理。 学校不承担学费、 住宿费、 

路费等与培养有关的费用。 

五、读博期间的工资待遇 

脱产读博期间，停发工资。如期毕业、回学校工作且学校收 

到学历学位证书及档案后，补发读博期间所停发的财政工资（补 

发时间最多为四年）。 

六、毕业后待遇 

2013 年以前已在读的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，毕业后的待遇 

按当时所签协议及学校规定执行；2013 年以后考取的定向委培 

博士毕业生，按回校工作时学校规定的相应待遇执行。 

七、攻读博士期限 

攻读博士时间一般为 4年，最多不超过 6 年。超过 6年仍未 

取得博士学位者，取消编制，限期办理调出手续。对 6年以内未 

取得学位、 中途辍学并要求回校工作者， 需本人写出书面申请后， 

学校研究决定其是否恢复上岗。 

八、服务期 

毕业后在校服务期为 5年（不包括外出学习时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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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进驻博士后流动站 

对确因工作需要需进驻博士后流动站的， 须符合下列要求方 

可办理手续： 

1.申请者来校工作 2 年以上， 且所在的学科专业必须为校级 

或校级以上的重点学科、专业； 

2.经所在院 （系、 部） 同意并经主管人事校领导和校长批准； 

3.驻站期间，须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科研任务； 

4.出站后必须回学校工作， 其在校服务期在原有协议的基础 

上延长 3年。 

以上相关内容以合同方式落实。 

十、违约责任 

如有违约，根据协议及学校文件规定执行。 

十一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在 

职教职工攻读博士的暂行规定》（河财政人〔2011〕6 号）同时 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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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 

教职工攻读博士需转档案的特殊规定 

针对我校部分教职工考取博士后需转走档案， 同时又要求毕 

业后回校工作，特作如下规定： 

1.申请人需写出毕业回校工作的申请，所在院（系、部）根 

据专业发展需要审核、签字同意后，报学校人事处审批；经批准 

后，与人事处签订《回校工作意向协议》。毕业后除特殊情况外， 

学校同意接收其回校工作。 

2.录取后转档案，学校为其保留编制（最多 4 年）。 

3.入学前，需办理第三者经济担保手续，承诺被担保人如不 

按期回校， 担保人偿还学校为被担保人读博期间缴纳的各种社保 

金和住房公积金。 

4.读博期间，停发工资且不予借款。 

5.如期毕业并回学校工作， 学校收到博士学历学位证书及档 

案后，补发读博期间所停发的工资（补发时间最多为 4 年）。 

6.回校工作后，按回校工作时学校规定的博士待遇执行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